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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與範圍 

1.1  為校內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之研究發展成果進行技術移轉作業。 

 

2  參考文件 

    2.1  全國性法規 

2.1.1 科學技術基本法 

          2.1.2 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作業要點 

2.1.2 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

          2.1.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

          2.1.4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

     

     2.2  校內相關法規 

          2.2.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要點 

          2.2.2 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 

          2.2.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

2.2.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

 

 

3  權責單位 

3.1  本校產學營運總中心主辦 

3.2 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 

 

 

4  對象 

    4.1 本校所屬專任教師及聘請從事研究開發者所籌組之團隊。 

 

 

5  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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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技術作價申請之流程圖 

發明人提出所需智財技術作價申請單

產學營運總中心受理申請

簽請同意
進行公告

公告研發成果
於校方及產學營運總中心中心網頁公告

7-10日

同意

技術移轉/專利授權案
經產學營運委員會議決議同意

廠商繳交股權證明取得研發成果授權
發明人(老師)填寫STRIKE系統

不同意

校長核定

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

如為政府機構補
助、委託或出資研
究計畫之研發成果
收入，應於收到廠
商款項後一個月內

完成上繳作業

結案

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
(委員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)

發成果衍生創業所需
智財技術作價申請單

簽請校長同意

提送校外專業鑑價
服務機構進行技術

鑑價作業

發明人提出技術移轉/專利授權申請 新創企業提交下列文件進行審查：
(一) 衍生新創企業(公司)設立申請表。
(二) 衍生新創企業(公司)營運計劃書。
(三)與新創企業簽訂本校研發成果授權合約。

校長核定
不同意

完成合約簽訂

應於六個月內
成立新創企業

簽請校長同意

依學校會議決議

 

依產學營運委員會議紀錄
修改合約書 

不同意 

研發成果衍生創業所需

智財技術作價申請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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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作業說明 

6.1.1 由發明人提出教師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所需智財技術作價申請單。 

        對於可技術移轉至新創企業的研發成果，由發明（創作）人填具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研        

        發成果衍生創業所需智財技術作價申請單」，送交產學營運總中心。 

   6.1.2 產學營運總中心受理 

        檢查資料內容是否齊備，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議，會議記錄並簽請校長同意。 

6.1.3 提送校外專業鑑價服務機構進行技術鑑價作業。 

6.1.4 發明人提出技術移轉/專利授權申請，檢附以下文件： 

a. 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技術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」、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研究成果遴選廠商技術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」，陳核後送交產學營運總中心辦理。 

b. 提出技術鑑價報告。 

ｃ. 衍生新創企業(公司)設立申請表。 

ｄ. 衍生新創企業(公司)營運計劃書，內容應包含設立目的、經營組織、SWOT 分析、產業

趨勢、創新產品或創新技術等，及衍生新創事業(公司)終止經營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撤銷登記後之後續處理機制。 

6.1.5  產學營運總中心受理 

檢查資料是否齊備，簽請校長同意進行公告及技術推廣相關作業。 

6.1.6  公告研發成果 

於本校首頁及產學營運總中心網頁之最新消息上公告 7-10 日。 

    6.1.7  研擬合約書及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 

「產學營運委員會」就以下條件進行審查並投票決議，會議記錄簽請校長核定。 

a. 發展潛力。 

b. 技術市場性與前瞻性。 

c. 團隊經營及風險控管能力。 

d. 營運計畫可行性。 

e. 確認技術作價入股數、技術使用年限等之基本條件暨其他相關事宜。 

(1)決議通過：廠商用印後學校用印。 

(2)決議未通過：依會議記錄建議重新邀請廠商研議修改合約書。 

    6.1.8 新創企業應於６個月內成立並與本校簽訂授權合約。 

    6.1.9 新創企業繳交股權證明取得研發成果 

技術移轉授權之權益收入依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要點」辦理，

並應於收到廠商股權證明後一個月內完成上繳資助機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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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附件 

7.1 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作業要點 

 7.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研發成果衍生創業所需智財技術作價申請單 

 7.3 新創企業提交文件： 

ａ. 衍生新創企業(公司)設立申請表。 

b. 衍生新創企業(公司)營運計劃書，內容應包含設立目的、經營組織、SWOT分析、產業趨勢、創

新產品或創新技術等，及衍生新創事業(公司)終止經營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登記後之後續

處理機制。 

 

 


